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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医疗保障基金

监督管理，保障基金安全，提高基金使
用效率，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和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基本医
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参保以及基本
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医疗救助
基金等医疗保障基金的使用、监督管理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
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监
督管理机制和基金监督管理执法体制，
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能力建设，为
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保障。

第四条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
责全市的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
作。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保障基金监督
管理工作。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按照国家要求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
医疗保障经办服务，实现市、区县（自治
县）、乡镇（街道）、村（社区）服务全覆盖。

发展改革、公安、民政、财政、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卫生健康、退
役军人事务、审计、市场监管、药品监
管、税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
好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市对医疗保障基金的
管理实行市级统筹，确保保障范围统
一、缴费政策统一、待遇水平统一。

第六条 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
（以下统称医药机构）等单位和医疗、医
保、医药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应当加强行
业自律，规范医药服务行为，引导依法、
合理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第二章 参保管理
第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和税务
部门应当优化服务、加强管理，提升参
保缴费便利化水平，严控重复参保、杜
绝虚假参保，提高参保质量。

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负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登记；税
务部门依法征收。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
提供真实信息，为其职工办理基本医疗
保险（含生育保险）登记，如实申报缴费

基数、缴费数额，按时足额缴纳保险费。
第九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应当将医疗救助对象纳入
医疗保障范围，确保医疗救助基金合理
使用。

第十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医疗
救助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
部分按规定给予补贴，推动医疗救助对
象全面参保。

第十一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和税
务部门应当针对大中专学生（含全日制
研究生）、新生儿、退役军人、短期季节
性务工人员以及灵活就业人员、被征地
农民等重点人群加强定点宣传。相关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重点
人群参保缴费的工作。

第三章 基金使用
第十二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

保障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
关规定确定定点医药机构，签订服务协
议。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确需对国家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作
的服务协议范本予以补充的，补充后的
服务协议范本应当报送市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备案。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应当为医药机构定点申请提供办事
指南，优化服务、提高效率。

第十三条 定点医药机构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
部管理制度，配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
理专门机构或者专（兼）职人员，建立健
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考核评价体系。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对定点
医药机构从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的
专（兼）职人员进行业务指导或者培训。

第十四条 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应当执行实名就医和购药管理
规定，核验参保人员医疗保障凭证，按
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
务，向参保人员如实出具费用单据和相
关资料，不得分解住院、挂床住院，不得
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检查、分
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不得重复
收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不得
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
设施，不得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
假就医、购药。

定点医药机构应当确保医疗保障
基金支付的费用符合规定的支付范围；

除急诊、抢救等特殊情形外，提供医疗
保障基金支付范围以外的医药服务的，
应当经参保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监护人
同意。

第十五条 定点医药机构应当按
照规定保管财务账目、会计凭证、处方、
病历、治疗检查记录、费用明细、药品和
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等资料，及时通过
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全面准确传送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有关数据，向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报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所需信息，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费
用结构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六条 定点医药机构应当按
照医疗保障基金管理相关规定和合同
约定，采购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内的
药品、医用耗材，完成集中带量采购中
选产品用量，向医药企业结算支付。

第十七条 本市在药品、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中推进医疗保障基金与
医药企业直接结算。

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监
督管理办法由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定点医药机构开展互
联网医疗服务，应当公示服务协议的签
订主体、有效日期和定点医药机构标识
等内容。互联网医疗服务所产生的相
关费用符合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
由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结算支付。

第十九条 参保人员应当持本人
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并主动出示
接受查验。参保人员有权要求定点医
药机构如实出具费用单据和相关资料。

参保人员应当妥善保管本人医疗
保障凭证，防止他人冒名使用。因特殊
原因需要委托他人代为购药的，应当提
供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

参保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享受医疗
保障待遇，不得重复享受。

参保人员有权要求医疗保障经办
机构提供医疗保障咨询服务，对医疗保

障基金的使用提出改进建议。
第二十条 参保人员不得利用其享

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
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

定点医药机构不得为参保人员利
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
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
非法利益提供便利。

第二十一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于服务协议签订
后3个月内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或者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签订服务协
议的定点医药机构名单，定期向社会公
布本年度医疗保障基金的收入、支出、
结余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纳入医疗
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
医疗费用的监督，规范医疗保障经办业
务，依法查处违法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
行为。医疗保障基金案件查处具体办
法由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区县（自治县）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
保障行政执法工作。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市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的定点
医药机构开展医疗保障行政执法工作。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
要，可以直接调查处理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案件，也可以依
法指定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调查。

第二十四条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应当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中长期精算，
构建收支平衡机制，健全医疗保障基金
运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按照保障基本、科学合理、激励约束
的原则确定定点医药机构的医疗保障
基金预算金额，并定期向社会公开。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全
市统一的考核评价机制。市、区县（自
治县）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定点医药机
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情况进行考核评
价，将定点医药机构的违法违规情况作
为下年度签订服务协议、确定医疗保障
基金预算金额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五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医疗保障信
息系统，对医疗保障基金实行全过程智
能监控和运行分析，对定点医药机构及
其从业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使用医
疗保障基金的情况进行监测。

第二十六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托全市政务数
据资源共享系统，加强与其他有关部门
的信息共享，避免因信用数据、出生、死
亡、国籍变更、出国（境）定居、交通事
故、治安违法行为、救助对象认定、工
伤、退休、医疗事故、医药机构行政许
可、医药从业人员执业资格、机构注销
等事项信息共享不及时导致医疗保障
基金不当支出。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通过信息共享可以获取的信息，不得
要求定点医药机构重复提供。

第二十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会同公安、财政、
卫生健康、市场监管、药品监管等部门
开展联合检查。

鼓励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就医疗保障基金案件查处、医疗
保障基金追回等工作与司法机关建立
定期沟通机制。

第二十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聘请符
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技术服务
机构、商业保险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和专
业人员协助开展检查。

第二十九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依法委托符合法
定条件的组织开展医疗保障行政执法
工作。

第三十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
定建立医疗保障信用管理体系，将日常
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结果等情况纳
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其他相关
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实施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

第三十一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制
度，定期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
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检查结果，对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

障基金的案件依法曝光，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二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根据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的案件查处情况，按照服务协议
约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在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发现行政违
法线索的，应当及时报告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
由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依法责令改正。

市、区县（自治县）医疗保障等行政
部门工作人员在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
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由有权机关依法处理。因其所为
造成医疗保险基金损失的，应当追回相
关费用。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
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定点医药机构违反
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个
人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
的，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根据国家和本市规定，结合医疗保障
基金监督管理实践，制定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

第三十七条 市、区县（自治县）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发
现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
向公安机关移送；发现公职人员有贪污
贿赂、失职渎职或者利用职权侵犯公民
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等违法行为，涉嫌构
成职务犯罪的，应当依法及时将案件线索
移送监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其
他法律法规已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市长期护理保险

基金的监督管理，非本市参保人员在本
市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涉及医疗保
障基金的监督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本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公务
员医疗补助等医疗保障资金使用的监
督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居民大病保
险资金的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监督。

本市工伤保险基金的医疗费用监
督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21年12月

1日起施行。

重庆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

《重庆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已经2021年6月15日市第五届人
民政府第14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唐良智
2021年7月4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
第345号

为贯彻落实中央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决策部署，根据《重庆市行政复议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现就市和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2021年8月1日起，除实行
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
机关外，我市行政复议职责统一至市人
民政府、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两江
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万盛经开
区管委会等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责的
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称区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行使，由其司法行政部门或者
相应机构作为同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
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市和区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
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不再受理行政复
议案件。

二、对下列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一）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构、法
律法规授权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二）市人民政府部门及其各级派
出机构、直属局、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作
出的行政行为；

（三）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
的行政行为。

三、对下列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一）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的派
出机关、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作出的行政行为；

（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部门
及其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作出
的行政行为；

（三）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
为。

四、2021年8月1日前，市和区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对已收到的行政复
议申请，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继续办
理完毕，并做好相应的行政应诉工作。
2021年8月1日起，市和区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法律法规
授权组织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相
应的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收到后3日内转送。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修订后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
通信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星光大道96
号 土 星 B2 栋 ，联 系 电 话 ：023-
60390746。向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的联系方式如下：

1.重庆市万州区司法局，联系电话：
023-58221210，通信地址：重庆市万州
区百安大道161号。

2.重庆市黔江区司法局，联系电话：
023-79239406，通信地址：重庆市黔江
区正阳街道香山路5号。

3.重庆市涪陵区司法局，联系电话：
023-72867790，通信地址：重庆市涪陵
区兴华中路81号。

4.重庆市渝中区司法局，联系电话：
023-63765355，通信地址：重庆市渝中
区民生路299号4楼。

5.重庆市大渡口司法局，联系电话：
023-61968023，通信地址：重庆市大渡
口区新山村街道翠园路111号。

6.重庆市江北区司法局，联系电话：
023-67854513，通信地址：重庆市江北
区金港新区16号。

7.重庆市沙坪坝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65368586，通信地址：重庆市
沙坪坝区天星桥正街103-6号。

8.重庆市九龙坡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68780361，通信地址：重庆市
九龙坡区天宝路3号403室。

9.重庆市南岸区司法局，联系电话：
023-62923268，通信地址：重庆市南岸
区茶园行政中心B区1号楼1903室。

10.重庆市北碚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68297779，通信地址：重庆市
北碚区双元大道1号附13号。

11.重庆市渝北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67820891，通信地址：重庆市
渝北区滨港路73号附14号。

12.重庆市巴南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66222424，通信地址：重庆市
巴南区龙洲湾龙海大道6号728室。

13.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0661550，通信地址：重庆市
长寿区桃花大道行政中心联建楼3楼。

14.重庆市江津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7270835，通信地址：重庆市
江津区几江街道大有正街35号。

15.重庆市合川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2756923，通信地址：重庆市
合川区南园东路99号。

16.重庆市永川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9863933，通信地址：重庆市
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行政服务大厅2楼
226室。

17.重庆市南川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71412722，通信地址：重庆市
南川区西城街道隆化大道9号。

18.重庆市綦江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8668501，通信地址：重庆市
綦江区文龙街道龙角路156号。

19.重庆市大足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3712293，通信地址：重庆市
大足区棠香街道龙景路123号429室。

20.重庆市璧山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1413277，通信地址：重庆市
璧山区璧泉街道金剑路215号。

21.重庆市铜梁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5342527，通信地址：重庆市
铜梁区巴川街道龙门街500号。

22.重庆市潼南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4577803，通信地址：重庆市
潼南区桂林街道春阳街298号601室。

23.重庆市荣昌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46765923，通信地址：重庆市
荣昌区玉屏路49号。

24.重庆市梁平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53669957，通信地址：重庆市
梁平区双桂街道桂西路行政中心1号楼
611室。

25.重庆市武隆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77722521，通信地址：重庆市
武隆区芙蓉街道芙蓉西路151号。

26.重庆市开州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52660602，通信地址：重庆市
开州区区级机关综合楼E栋。

27.城口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59225493，通信地址：重庆市城口县葛
城街道北大街行政综合楼806室。

28.丰都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70755134，通信地址：重庆市丰都县三
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229号。

29.垫江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74516737，通信地址：重庆市垫江县桂
溪街道桂西大道北段277号。

30.忠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54233591，通信地址：重庆市忠县白公
街道白公环路83号附1号225室。

31.云阳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55227336，通信地址：重庆市云阳县群
益路335号201室。

32.奉节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56516686，通信地址：重庆市奉节县夔
州街道魏家社区亿丰汽贸城东侧司法
局大楼511室。

33.巫山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57635669，通信地址：重庆市巫山县高
唐街道净坛一路633号。

34.巫溪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51528169，通信地址：重庆市巫溪县柏
杨街道春申大道246号。

35.石柱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73378625，通信地址：重庆市石柱县南
宾街道城东北路7号。

36.秀山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76666510，通信地址：重庆市秀山县中
和街道东风路190号1303室。

37.酉阳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75555297，通信地址：重庆市酉阳县钟
多街道城南社区6组。

38.彭水县司法局，联系电话：023-
78848033，通信地址：重庆市彭水县新
城公安大楼3号楼201办公室。

39.重庆两江新区司法局，联系电
话：023-67573835，通信地址：重庆市
渝北区金渝大道66号金山大厦。

40.中共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工作委
员会政法办公室，联系电话：023-
48260098，通信地址：重庆市万盛经开
区塔山路7号206室。

41.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联 系 电 话 ：023-
68820270，通信地址：重庆市高新区高
新大道6号。

重庆市司法局
2021年7月20日

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的通告


